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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规范我省未加碘食盐供应管理工作的通知 

吉粮盐联函〔2022〕68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盐业主管部门、卫生健康委
（局）：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未加碘食盐供应管理工作，持续巩固碘缺乏病防治成

果，满足特定人群的未加碘食盐消费需求，根据《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63 号）、《食盐专营办法》（国务院令第 696 号）等

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未加碘食盐供应主体 

  为确保我省未加碘食盐质量安全、供应有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采取面

向社会公开遴选的方式确定吉林盐业集团运销有限公司、中盐吉林盐业有限公
司为我省未加碘小包装食盐供应企业，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未加碘食盐销售网点

（以下简称销售网点）提供未加碘食盐供应服务。 

  二、加强未加碘食盐供应管理 

  我省全域都属于碘缺乏地区，除满足因病特定人群需求外，市场供应应为

合格碘盐。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食盐安全管理工作，把合格碘盐供应作

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工作常抓不懈。各级盐业

主管部门、卫生健康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履行职责，切实规范未加碘食

盐管理，确保合格碘盐供应，持续巩固我省碘缺乏病防治成果，保障科学补碘

工作顺利进行。 

  （一）严格审核未加碘食盐销售网点。各地盐业主管部门要会同当地卫生

健康部门科学设置销售网点，并予以审核登记。销售网点设置既要满足需要、

方便群众，也要合理布局、便于管理。各地盐业主管部门在对辖区内销售网点
全面审核登记后，填写《吉林省未加碘食盐销售网点统计汇总表》，于 10 月

20日前报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盐业主管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各地销售网点

信息，以及违规销售未加碘食盐举报电话，引导群众正确选购。 



  （二）加强对未加碘食盐供应的日常管理。各地盐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

未加碘食盐供应管理日常监管责任，不定期对未加碘食盐供应、销售情况开展

日常检查。要督促各销售网点销售的未加碘食盐与碘盐分开摆放，并在销售专

区显著位置悬挂“未加碘食盐销售网点”标牌（含消费提示，由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统一制作发放）；要督促销售网点严格执行未加碘

食盐供应相关规定，采取凭有效医疗机构证明、限量购买等措施有序销售，并

建立销售档案；要每半年对销售网点销售手续进行检查，核对购买登记与医疗

证明是否相符，并按登记抽查回访特定人群购盐情况；对擅自设立销售网点和

扩大供应范围的经营行为，要责令限期整改；对于因销售网点停业、搬迁或其

他原因无法继续销售的，取消其销售资格并撤销该销售网点，并向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报备；每季度结束后，应于 10日内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报送未加碘
食盐销售数据，同时与相关部门数据共享。 

  三、加大食用碘盐宣传力度 

  各地盐业主管部门、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大健康教育和宣传力度，积极开展

科学补碘宣传工作，在“5?15 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等重要节点，采用形式多

样的宣传方式，普及碘缺乏病防治知识，提高群众对碘缺乏危害的认识，持续

引导消费者树立科学补碘理念，自觉通过正规销售渠道购买合格碘盐。 

   

  附件：《吉林省未加碘食盐销售网点统计汇总表》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9月 27 日  


